郊区残联2015年度部门决算公开文字说明

一、部门（单位）概况。

    （一）主要职能。

    残联是从事人道主义工作的社会救助团体，主要职责是对残疾人开展救灾救助，普及卫生救护和防病知识，参加人道主义援助等工作。

    （二）机构设置。

    郊区残联属参照公务员管理的事业单位，为一级预算单位，编制3人，实有3人。

    （三）人员构成

    一名正科级两名副科级。

二、部门决算情况说明

（一）2015年度收入支出决算总体情况说明

2015年决算财政拨款收入132.64万元，支出132.64万元，其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131.65万元，住房保障支出0.99万元 。

（二）2015年度收入决算情况说明

2015年决算本年收入总计为132.64万元，全部是财政拨款收入。社会保障和就业收入131.65万元，其中行政运行经费收入24.97万元，其他残疾人事业收入106.68万元；住房保障收入0.99万元。

（三）2015年度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2015年决算支出总计为132.64万元，其中基本支出25.96万元，项目支出106.68万元。基本支出中，行政运行经费支出24.97万元，住房公积金0.99万元。项目支出中，其他残疾人事业支出106.68万元。

（四）2015年度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总体情况说明

2015年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132.64万元，全年安排支出132.64万元，其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131.65万元，住房公积金支出0.99万元。

（五）2015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2015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收入拨款支出情况，年初没有结转和结余。本年收入为132.64万元，其中基本支出25.96万元、项目支出为106.68万元。本年支出132.64万元，其中基本支出25.96万元，项目支出106.68万元。本年收支平衡，年末没有结转和结余。

（六）2015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2015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25.96万元。人员经费22.78万元，其中工资福利支出21.27万元、对个人和家庭补助支出1.51万元；公用经费支出3.18万元，其中办公费2.68万元、 手续费0.09万元、邮电费0.27万元、差旅费0.14万元。

    （七）2015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1.“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预算执行情况说明

    2015年没有发生“三公”经费支出。

    2.“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决算具体情况说明

    （1）因公出国（境）费支出

     2015年没有出国（境）人员。

    （2）公务用车购置支出

    2015年没有购置公务用车。

    （3）公务用车运行支出

2015年没有发生公务用车运行费用。

    （4）公务接待费支出

    2015年没有发生公务接待费用。
    （八）机关运行经费支出情况

    2015年本部门机关运行经费支出3.2万元，比2014年减少2.6万元，降低44.8%。主要原因是在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和省委、市委、区委相关规定的同时，进一步加大对公用经费支出的内部管控力度，坚持厉行节约、反对铺张浪费。加强单位内部管理，严格控制办公用品的购置、保管、发放和使用，避免浪费。严格执行差旅费管理制度，对可安排可不安排的出差，坚决不予安排，对必须安排的公出，严格审核费用支出，对不符合标准的坚决不予报销。通过一系列严管措施，使得公用经费支出明显下降。
    （九）政府采购支出情况说明

    2015年本部门政府采购支出总额1.5万元，其中：政府采购货物支出1.5万元。

    （十）国有资产占有使用情况说明。

    截至2015年12月31日，本部门共有车辆0辆，其中，部级领导干部用车0辆、一般公务用车0辆、一般执法执勤用车0辆、特种专业技术用车0辆、其他用车0辆；单位价值200万元以上大型设备0台（套）。

    (十一)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开展情况说明

2015年郊区残联纳入绩效目标管理的项目一个，既贫困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残疾人是需要格外关心、格外关注的特殊困难群体。党和政府高度重视残疾人福利保障工作。为解决残疾人特殊生活困难和长期照护困难，国务院决定全面建立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制度。这是保障残疾人生存发展权益的重要举措，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具有重要意义。我们在工作中，严格执行有关规定，对申请困难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的残疾人必须同时具备的条件进行严格审查，认真把关。按要求及时足额将补贴资金发放到困难重度残疾人手中。补贴资金的发放，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困难重度残疾人护理方面的经济压力，使残疾人的生活有了一定的改善，护理水平有所提高，效果很好。
三、专业名词解释

根据《2016年政府收支分类科目》和《2016年部门预算编制手册》，2016年部门预算中相关名词解释如下：
一、财政拨款收入：反映财政部门用公共预算收入安排的预算单位资金。
二、行政运行：反映行政单位（包括参照公务员管理的事业单位）的基本支出。
三、一般行政管理事务：反映行政单位（包括参照公务员管理的事业单位）未单独设置项级科目的其他项目支出。
    四、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指用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安排的因公出国（境）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和公务接待费。

五、机关运行经费：反映行政单位和参公管理事业单位使用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安排的基本支出中的日常公用经费，具体包括办公费、水电费、邮电费、取暖费、差旅费、维修（护）费、培训费等。

                          佳木斯市郊区残疾人联合会

                              2016年9月30日

